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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情况概述 

   2014 年 6 月 18 日，东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与厦

门绿洲环保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厦门绿洲”或“目标公司”）相关股东签订

了《关于厦门绿洲环保产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增资及股转协议》（以下简称“《增资及股转

协议》”，主要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4 年 6月 19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上的《关于使用超募资金及自有资金增资并收

购厦门绿洲环保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股权的公告》）。2015年 1月 7 日，各方在平等自愿的

基础上，经友好协商在《增资及股转协议》的基础上签署《〈关于厦门绿洲环保产业股

份有限公司的增资及股转协议〉补充协议》（以下简称“《补充协议》”），主要内容详见

公司于 2015 年 1 月 8 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

报》和巨潮资讯网上的《关于签署增资及股转协议补充协议的公告》。 

根据香港联交所及上市规则要求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十六章境内

外上市事务规定，特此披露此次进展公告。 

二、进展情况 

根据增资及股转协议，2014 年业绩承诺将不低于人民币 35,000,000 元。根据厦门

绿洲及其附属公司于 2014年的未经审核综合财务报表，厦门绿洲于 2014年的未经审核

净利润为约人民币 33,000,000 元。由于厦门绿洲于 2014 年的未经审核净利润与 2014

年业绩承诺的差额为约人民币 2,000,000 元及本公司持有厦门绿洲 60%股权，因此，根

据增资及股转协议，本公司将获得现金补偿款人民币 1,200,000 元。 

根据增资及股转协议，2015 年业绩承诺将不低于人民币 50,000,000 元。于磋商补

充协议条款时，根据测算，厦门绿洲 2015年估计净利润（“2015 年盈利估计”）为约人

民币 41,000,000元，因此，与 2015 年盈利保证相比有预测差额人民币 9,000,000元，

致使本公司将获得现金补偿款人民币 5,400,000 元。于达致 2015 年盈利估计时已考虑

下列因素： 

（1）厦门绿洲内部及外部经营环境并无重大变动及其仍将按持续基准保持正常经



营； 

（2）厦门绿洲于 2015年将继续采纳现有经营方向及模式； 

（3）厦门绿洲的当前市场份额、业务范围及持续增长；及 

（4）经考虑最新市况而对厦门绿洲经营成本及财务开支的估计。 

上述假设与订立增资及股转协议时就 2015 年盈利保证所考虑的假设一致，惟电子

废物及电器设备拆解业务的市况变动除外，与于 2014年订立增资及股转协议之时相比，

该变动导致每件平均收购成本增加，并经考虑税项等因素，2015年盈利估计已修订为约

人民币 41,000,000元。 

特此公告 

 

东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 1月 24日 




